
离岸汇出汇款大额查证信息变更申请书

平安银行：

一、查证变更申请

鉴于我单位已采取以下风险控制措施：

□已开通金卫士

□已进行银企对账

□其它：

现对我单位在贵行开立的以下账户（账号）：

（户名）：

提出如下申请，我司已知悉相关风险并同意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。

□在贵行资金汇划等业务免予查证。

□在贵行资金汇划等业务恢复大额查证功能。

□在贵行资金转账小于等值 万美元的业务免予查证。（请填写大于等于 15
的整数）

二、查证联系人信息变更申请

申请更改在贵行的查证联系人信息，请协助办理为盼。（至少提供一位大额确认

联系人及大额确认电话）

□大额确认联系人 1： □大额确认电话 1：
□大额确认联系人 2： □大额确认电话 2：
□大额确认联系人 3： □大额确认电话 3：

特此申请！

申请人（预留印鉴）：

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银行办理

核印：

经办： 复核：

有权签字人：

注：如您对本协议存在任何意见或建议，您可通过客服电话（投诉热线 95511-3-8、95511-2-8（信

用卡））、官方网站（http://bank.pingan.com）“在线客服”、平安口袋银行 APP“在线客服”、平安

数字口袋 APP“在线客服”、投诉电子邮箱 callcenter@pingan.com.cn，或平安银行各营业网点进

行咨询和反馈。我行受理您的问题后，将在时效内核实并为您提供解决方案。


